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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御外侮之际所必然发生的事实。中央应确立适当的民族政策，“解决整个少数民族问题”。
1
内

政部参事梅汝璈认为，世界各国“对于少数民族的保护扶持，都设有明文的规定”，处理蒙事必

须符合世界时代潮流。
2
主张借鉴凡尔赛体系中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条约的办法。行政院新疆建设

计划委员会委员缑克敬建议，应仿苏俄民族院，将蒙藏会扩大为“民族委员会”。
3
可见，从民族

问题的角度观察和审视内蒙问题的意见不在少数，以民族事务机构看待乃至取代蒙藏会的意见，

日渐增多。 

蒙藏会改组为边务部，名义上去掉“蒙藏”两字，事务上扩大范围，等于否决改成民族委员

会的选择。1935年 11月，戴季陶在国民党五全大会提出扶植边疆各地民族以及内地各小民族等

五条基本实施纲领，1936 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将蒙藏会改部旧案重提。
4
然而，这些举措要

么议而不行，要么行而不力，直接影响国民党的制度设计成效。直至国民党败退大陆，蒙藏会在

制度层面都无根本突破。 

 

 

 

 

 

 

 

 

 

 

 

【论文】 

民国时期改正西南地区虫兽偏旁族类命名详论5 
 

杨思机 

 

摘要：民国时期改正西南地区虫兽偏旁族类命名与建立现代中华民族国家密切相关，集中体现了

外来民族理论本土化的不同路径与复杂面相。废除虫兽偏旁是各方共识，具体有改虫兽偏旁为亻

彳诸偏旁、改用自称名号和改以区域区分三种主张，新指称体现民族、部族和区域三种属性，根

本分歧在于对现代民族国家类型的理解与取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下令社会部、教育部和中央研

究院三机关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旨在配合以行政区域统驭国内各族的制度设计，建立一

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利弊得失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虫兽偏旁 中华民族 外来民族理论 西南少数民族命名 

 

1939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令社会部、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三机关商议改正“西南少数民

                                                        
1 《中央宜确立适当之民族政策》，《世界日报》1933 年 10 月 27 日。 
2 梅汝璈：《内蒙自治问题之合理的解决》，《时代公论》1933年第 86 号。 
3 《新疆民族问题——缑克敬向新建会之提案》，《中央日报》1934 年 4 月 23 日。 
4
 周昆田：《戴传贤遗爱遍边疆》，《戴季陶传记资料》（二），第 30 页；乌兰少布：《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

（1928-1949）》，《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第 210 页。 
5 本文刊载于《民族研究》201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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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命名”，统一厘定西南地区虫兽偏旁族类名称，专门供给学术研究使用，一般情况下改用生长

所在地人指称国内非汉人，通令全国施行。
1
此举引发激烈争论，呈现外来民族理论本土化的不

同思路与复杂面相。本文广泛爬梳各类史料，依时序寻究民国时期改正西南地区虫兽偏旁族类命

名的渊源流变，揭示各种主张的根据、期许及相应做法的异同，检讨利弊得失，敬请方家指正。 

一、易犭为亻彳、改用自称与区域区分 

中国古代习用蛮、夷、戎、狄四裔名称以及猺、猡、獞、猓、蜑等虫兽偏旁汉字，指称周边

文化相对落后的各族属。清末外来民族理论传入后，虫兽偏旁族类称谓普遍被直接当现代民族名

称广泛使用，改正主张随之陆续出现，并促使相关政府不同程度采纳。改正后的称谓属性，缘于

民族观念不同而差别明显。 

改正西南地区虫兽偏旁族类命名，早在清末民初就有“汉人化”和“民族化”两种截然不同

的思路。所谓“汉人化”，指废除特殊称谓，与汉人同等待遇。1897 年，维新思想家宋恕提出，

西南深山穷谷“黎、苗、猺、獠”等长期被以丑名，视若兽类，实则“风俗稍殊，伦常均有”，

而西北回民与汉民只有宗教差别，只有“以人为粮”的台湾生番另当别论，进而主张：“今宜于

官书中削除‘回’、‘黎’、‘苗’、‘猺’、‘獠’等字样，一律视同汉民。惟待台番，不能不杀以止

杀，然亦宜开学校以渐除之。”
2
据媒体报道，民初湖南某招抚委员认为，以往没有平等对待湘西

“猺籍”人士，建议一视同仁，废除户籍的“猺籍”名目，实行“不分畛域，汉猺杂居”。
3
所谓

“民族化”，即视为某一非汉民族。民初“五族共和”口号盛行，金松岑则认为，中华民族成分

不止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至少还包含苗族。现今苗族文化渐开，“此后猺、猡、獞、

猓、 、 、犵狫诸恶名，不合于人道主义者，皆当废其字，以示同仁”。
4
即以“苗族”囊括废

除“恶名”的各族属。 

中国早期人类学家大多偏向于“民族化”。1930年，杨成志在 1928年实地调查基础上写成

《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严厉批评中国历来尊夏攘夷的成见，表现在言词和动作，一是太过自尊，

视他族尽如兽类，如称彼等为“猡猡”、“猓猓”、“猓猡”、“猺人”、“犵狑”、“狤獠”、“狆家”、

“ ”、“ 子”、“ 人”、“土獠”、“阿 ”、“猀人”、“尤猔”、“ 人”、“ ”等名号，“兼

之叫他们做狗类”，一是太过霸道，“征蛮”、“平苗”、“平猺”、“讨回”、“平黎”等以战功使人慑

服的观念代代相沿，前者表示“尊己抑人”，后者则是“帝国主义侵略”。杨成志主张，为了体现

民族平等原则，应取用各族自称名号称呼他们，若沿用“汉称”，至少应抛弃犬旁，如“猡猡”

写作“罗罗”。
5
1930年 5月 1日，杨成志在广州岭南大学演讲“西南民族概论”，直接批评汉族

使用“如狗类一般的名词”称呼“西南民族”，同时列出犬旁名称 37 个。
6
至 1932年初，杨成志

从西南各省通志及各参考书摘出的“西南民族”犬旁名称达 75个。他说，“狗祖先起源传说的传

播”产生“狗族的名称”，废除犬旁只是实现民族平等的消极办法，积极方面则要根本铲除“观

人如狗”的传统观念，换以“夷夏一体”的对待。
7
 

                                                        
1
 有学者曾论及国民政府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一事，没有深究近代改正虫兽偏旁族类命名的思想渊源、复

杂面相及深远影响。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年版，

第217页；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126

页；娄贵品：《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民国时期改废少数民族称谓的历史考察》，《中国民族报》2013 年 11 月

15 日。 
2 参见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印本）·变通篇》同仁章第三十六，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 1992 年

版，第 154-155 页。 
3
 参见《湘省化除猺籍之办法》，《大公报》（天津）1912 年 9月 23 日。 
4
 参见鹤望（金松岑）：《筹藩篇上》，《大共和日报》1912 年 1月 25 日。 
5
 参见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4-26、48 页。 
6
 参见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第 223-224 页。 
7
 参见杨成志：《西南民族的研究（西南民族自序）》，刘昭瑞编：《杨成志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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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志表面针砭古人，却不无针对研究“西南民族”的中山大学同仁之意。中大语言历史学

研究所积极推动以人类学方法实地调查“西南民族”，曾在该所周刊出版《西南民族研究专号》

和《猺山调查专号》，征引材料前者以方志为主，后者以实地调查为主，分别介绍“苗族”、“猺

人”、“夷族”、“猓猓”、“獞人”、“獞民”、“蛋民”、“狼人”等的基本情况，范围涉及滇、黔、桂、

粤、湘、川数省，作者有余永梁、钟敬文、杨成志、何健民、黄曼侬、招北恩、夏廷棫、任国荣、

陈锡襄、石兆棠、黄云波、石声汉、黄季庄、顾颉刚等。
1
后来杨成志前往云南作民族调查，主

张改正犬旁族称当为实地调查心得。曾经参与杨成志指导的粤北瑶山调查的中大学生宋兆联曾

说，“猺人”缺乏系统文字和文化，现存记述不是炫以神话，就是鄙作异类，开化当务之急是扫

除错误观念，“故有主张对‘猺’之称谓，改‘犬’旁以为‘人’旁”。
2
或系延伸杨成志的思想

而来。 

中国族类实体及其指称的混杂关系，决定了短期难以各民族自称名号命名非汉人，故时人更

多主张先改正犬旁族称。1930年 10月，云南国民党员张服真致信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创办、提倡

研究东方民族与边疆问题的《新亚细亚》杂志，提出“此后凡国内小民族，自来著作家有于其本

字旁加‘犬’，如‘猓猓’或‘猡猡’之类，似应将‘犬’旁删去！此虽小小地方，关系于民族

运动甚大”。编者张振之深有同感，复信说：“古人常以汉人为天赐民族，以中原为天下，中原汉

族而外皆以夷狄呼之，故于弱小民族之命名，每即其字音而加之‘犬’者，其意若欲排之于人类

之外者。此种观念殊属谬误。我辈行文每为传统观念所中，不知不觉中偶将此种字眼写出，实应

痛改。惟兄所举‘猓猓猡猡’者，乃引录他人之文以为补白者，以后对此种字眼应当改正。”
3
所

谓“补白”，当指该刊摘录《滇游纪略》中的一段文字叙述“猓猓”婚姻情形。
4
 张服真曾经述

及杨成志的云南民族调查活动，称他为“余友”，
5
所言或与杨成志有关。 

上述改正主张主要出自汉人，影响局限在学术研究和舆论层面。随着现代民族意识觉醒，非

汉人知识分子开始积极谋求确立和规范各自民族名称，包括改正侮辱性称谓，代表人物是西康藏

人格桑泽仁。 

1929 年 9 月 13 日，藏人委员格桑泽仁在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第 27 次委员会议上提议

改正藏人称谓。他说：“关于藏人称呼‘藏番’、‘蛮子’、‘夷人’等名词，含有粗野之意，易发

生称呼人之鄙视对方心理，可否呈请政府，通令全国禁止，从新规定以后之称呼。”会议决议由

格桑泽仁修正提案文字，再呈请行政院。
6
格桑泽仁在提案中批评专制时代视蒙、藏民族为化外，

对其称谓多表轻鄙，沿用至今。散处于西康、藏卫及青海的藏人，内地同胞称为“藏番”、“蛮子”、

“夷人”，在青海的又专称“番人”，其实都是血统、语言和宗教一致的“西藏民族”，仅因地理

环境不同导致名称迥别。“番”、“蛮”等称谓含有粗野横蛮之意，“故呼之者易启藐视之心，而听

之者又何尝不感愧恧之想。”国民党本应明令禁止用“猥亵”“轻鄙”名词称呼“西藏民族”，“乃

今沿边各省多数人民，仍习以为常，而青、康、川、滇各省政府，亦狃于积习，虽在公文布告之

中，仍滥用番、蛮等名辞，此实于名不正则言不顺之旨，不无违反。……若以民族别之，则无论

康、藏、青海，均可称为藏人，犹之汉人、满人、蒙人、回人者是；若以地方名之，则可称为前

藏人、后藏人、西康人、青海人，犹之内蒙人、外蒙人、浙江人、河北人者是。”10 月 15 日，

                                                                                                                                                                       
128 页。 

1
 详见《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 年 7 月 4日第 3 集第 35、36 期合刊；1928 年 9 月 19 日第 4

集第 46、47 期合刊。 
2
 参见宋兆联：《猺山之行》，《西南校刊》1937 年 5 月第 34期。 
3
 参见《国内弱小民族之“用字”的问题》，《新亚细亚》1930年 12 月第 1 卷第 3 期。 
4
 参见《猓猓之早婚》，《新亚细亚》1930 年 10 月第 1 卷第 1期。 
5
 参见张服真：《法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云南》，《新亚细亚》1931 年 4 月第 2 卷第 1 期。 
6
 参见《蒙藏会预备会议成立》，《民国日报》（上海）1929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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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该提案。
1
 格桑泽仁的意思是，将生活在当时西康、藏卫、青海，原本习惯

称为“藏番”、“番人”、“蛮子”、“夷人”的各种人，统一称作“西藏民族”，为消除轻鄙之意，

提议按照民族分别和区域名称两种办法称呼他们。后来有人称赞格桑泽仁为改正边疆民族“不妥

名称”的“最初倡议者”，“彼生长边区，切身处地，实觉非先辨义正名，以清视听，不足以言开

发建设”，
2
当指将意见上达南京国民政府并予实施而言。 

格桑泽仁提出“民族”与“地方”两种办法，表明时人对于怎样指称非汉人有不同意见，而

南京国民政府选择了后者。1935 年 5 月，格桑泽仁再次呈请蒙藏委员会转呈行政院重申前令，

谓“查甘边青海一带对于蒙藏人民之称呼极不一致，如通称藏人曰番子，稍通汉语以耕种为业者

曰熟番，专事牧畜者曰生番，居黄河以北者曰北番，居黄河以南者曰南番，尚有黑番、黄番、真

番、假番等区别，于蒙古民族则统称曰鞑子。……拟呈请饬令甘、贵、川、滇、康各省政府，转

饬所属，嗣后对于蒙、藏民族即称之曰蒙人或藏人，不得再有番、蛮、鞑子等称谓，以示民族平

等之意。”
3
 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逐步确立了以行政区域统驭国内民族的基本策略，对于边疆

民族的各项举措多强调区域属性，而非民族属性。
4
 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称蒙、藏两族为蒙人、

藏人，而非蒙族、藏族。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会理县第十八行政督察区（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

州）督察专员王旭东，主张处理军民纠纷必须设法消除汉人轻视夷人、夷人仇视汉人的心理，沟

通汉夷感情。“对于‘夷人’、‘蛮子’等名词，一律取缔，更为‘边民’。因为名词上有区分，总

不会切实办到彼此无畛域而互相帮助也。”
5
 王旭东所言与南京政府略有差异，但两者均与格桑

泽仁试图建立涵盖范围广泛的“西藏民族”观念差别明显。 

广西、新疆两省改正了带有侮辱性质的族称，做法各有特色。广西省三江县平南区区长、“侗

人”吴士元呈请广西省政府称：“按狪、獞、苗猺等字旁加以犬，犬自犬部，示非人类。从前君

主专政，封张[建]制度时代，创此阶级区别，以分贵贱。”认为“狪族”等同属国民，政府应蠲

除等级歧视观念，改犬旁为亻旁。1934 年 1 月 23 日，广西省政府答复称：“查民族之高下，视

乎文化之高低，并不因名称字形而有所贵贱。”广西土著各民族自秦汉以来受中原文化熏陶，狉

獉渐化，先后改土归流，泯除畛域，土州土司名称已然消失。其中部分人因受教育机会不均等，

以致知识浅陋，文化低落，省政府正实施“苗猺教育”，同化为期不远。将来融和种族，造成整

个中华民族，则“苗猺”、“狪”、“獞”等名称，“亦不过历史上一种陈迹而已”。反驳说：“如以

字形不佳即以为表示阶级之区别，则蜀、闽人民并不以从虫为耻，他省对之亦未尝有所歧视，以

此例彼，则从犬何伤。且土著名称之从犬者，如獠、狼、猓、狫之类，颇为繁复，均已旧历年所，

官书载籍，惯用相沿，若一律另易名称，恐远道失所依据，反滋疑讶。”最后指出，广西全省筹

办地方自治，一视同仁，无分“猺”汉，行文纪事当以“籍贯”和“姓名”为依据。吴士元所陈

各节，“虽不为无见，惟苗猺、狪、獞等名称应俟逐渐废弃，不宜多事更张。所请将狪、獞、猺

三字通令改为侗、僮、傜之处，应毋庸议。”
6
 

广西当局试图通过同化教育，着重提高土著各族的文化水平，使“狪”、“獞”、“苗猺”名称

自然废弃，或不再含有侮辱之意，因而提出以“籍贯”而非“种族”来区分他们，这与南京政府

大体一致。1933年 3月 29日，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致电湖南省主席何健，通报处理“猺乱”措施，

                                                        
1
 参见《训令直辖各机关为转令禁止以番蛮等称谓加诸西藏民族》，载《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1929年 11 月第 2

卷第 7 号。 
2
 参见冯大麟：《改革边疆民族不妥名称》，《边事研究》1940年 1 月第 10 卷第 5 期。 
3
 参见《奉令禁止沿用番蛮鞑子等称呼加诸蒙藏各民族仰遵照并饬属遵照——训令直辖各机关》，载《内政公报》

第 1935年 6 月第 8 卷第 16 期。 
4 详见本文首页注释①所引杨思机各文。 
5
 参见《会理军民纠纷已解决》，《新新新闻》（成都）1935 年 11 月 7 日。 
6
 参见《本府令知三江县平南区区长吴士元呈请修改狪獞猺等字式应毋庸议指令》，《广西省政府公报》第 1934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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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现正编制村民，使猺民剪发易服，与汉人一律待遇，取消苗猺等名称。”何健复电，“允

饬属一致办理”。
1
吴士元或不赞成当局的同化主张，故有上述呈请。 

广西当局起初并未彻底“取消苗猺等名称”，而是下令改犬旁为彳旁，如将“猺”、“猓”、“獞”

改为“徭”、“ ”、“徸”。
2
 做法前后迥异，原因或为刘锡蕃返桂任职。1934年，刘锡藩在《岭

表纪蛮》一书中提出：“所有蛮族种性文字，如从犬、从虫、从艹、从马、从羊、从豕、从豸、

从戈、从牛之类，实侮辱蛮人已极。近私家著述，多以己意更改，且彼此意见不同，因而同一种

名，歧出无数字体。应由国府依照原字另创一种适宜文字，颁行国内，以昭划一。自改定后，各

书肆新版书籍，如再用原字，并严予取缔。”
3
 刘锡蕃所言不无夸张，却可见改正虫兽偏旁命名

现象之普遍和意见之纷歧。例如，时人指称夷人的“裸罗”二字，在浩如烟海的古籍里面也极罕

见。1935 年 9 月，刘锡蕃接任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所长，其偏向使“蛮族”进化或同化的

特别教育主张得以落实。
4
目前难以确知吴士元的意见是否直接影响到刘锡蕃，有趣的是，刘锡

蕃曾任过两年广西三江县县长。
5
后来广西当局和教育界提出和广泛使用“特种部族”称呼“徭”、

“徸”诸族，并认作一个中华民族以内的平等国民，本身并非独立的民族。
6
十年后广西境内特

种部族皆已同化，届时“再不需要‘特种部族’的名称了”。
7
 

新疆当局的思路与广西明显不同。盛世才效仿苏联民族理论，实行“民平”政策，将新疆境

内人群相应划分为十四个民族。同时，由维吾尔教育促进会提议，新疆省政府将“缠回”改为具

有雄武意义的“维吾尔”，禁用有畏惧之义的“畏兀儿”等名称，受到维族人士普遍欢迎。
8
 也

就是说，新疆划分十四个民族，为维吾尔民族名称确立的理论与政策前提。 

全面抗战爆发后，社会各界普遍主张开发边疆以巩固后方和发动全民抗战，西南少数民族问

题一度成为关注焦点，更加迫切要求改正侮辱性族类称谓。国民党三青团主办的《西南日报》认

为，开发边区应先扫除各种障碍，首先是心理障碍，而边区官吏、驻防军队和与边民接近的各界

同胞，经常蔑视边民，“名之曰‘苗民’、‘蛮子’，视为未开化的原人”。“我们在贵州知道，那儿

的边民极不愿意听‘苗民’一字，对于政府所颁订的‘苗民教育’等名词，认为含有侮辱性。其

他各省边民，谅亦不无同感。这是他们自尊心的表现，是进步的象征。日本人常呼朝鲜国民为‘鲜

人’，自称为‘内地人’，表示其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人民差别待遇的态度，使朝鲜人闻而痛恨。

我们对于边区人民，认为都是中华民国的同胞，在心理上应怀着民胞物与的情绪，首先要铲除自

己的‘优越感’，才能够谈得到同化工作。”
9
大意是，划分汉、苗，差别待遇，令“苗民”感觉

是特殊对象，本身就是歧视，铲除汉族优越感，不要划分汉、苗，才是真正把对方当作同胞，基

本延续此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思路。1938年 12月 4日，冯玉祥考察贵州途中致电蒋介石，认为“苗

夷同胞，备受汉人歧视，欺凌压迫，甚至殊[诛]杀，不一而足。西南民族名称，如‘獞’、‘猺’、

‘狆家’、‘猓猡’、‘犯狫’等，均从‘犬’旁。彼等所居之地，如‘平越’、‘定番’、‘安顺’、

‘镇远’等之命名，亦均含此种歧视之义”，这都是“大汉主义”的错误政策与观念所致。
10
但未

                                                        
1
 参见凌纯声：《猺民造反》，《时代公论》1933 年 4 月第 2 卷第 56 期。 
2
 参见《对于边疆民族称谓之指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

（一），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 605 页。 
3
 参见刘锡藩：《岭表纪蛮》，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第 286-288 页。 
4
 参见周瑞宣：《刘介：广西民族教育的先驱》，马汉彦主编：《师范群英光耀中华》第十四卷，陕西人民教育出

版社 1994 年版，第 1-2 页。 
5
 参见盘福东：《记民族教育的拓荒者刘介先生》，《文史春秋》2001 年第 2 期。 
6
 关于“特种部族”名称的含义，参见谭肇毅主编：《新桂系政权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49-268

页。 
7 参见沈吉：《广西苗族近况》，《新闻记者》1937 年第 1 卷第 2 期。 
8
 参见王日蔚、艾沙译：《新疆省政府令改缠回名称为维吾尔布告》，《天山月刊》1934 年 12 月第 5 期。 
9
 参见《开发西南边区的前提》（社论），《西南日报》（重庆，下同）1938 年 10 月 7 日。 
10
 参见冯玉祥：《致蒋介石函稿》，《冯玉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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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冯玉祥提出在命名方面平等对待“西南民族”的方案。 

中国共产党批评使用虫兽偏旁族称是“大汉族主义”，禁止再用。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提出少数民族和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主张“纠

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

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
1
当时中共批评的“大汉族主义”，多指国民党。

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曾向藏民宣传说：“国民狗党把你们认为‘蛮子’，不当人看待！”
2
但毛泽东

这点主张不无针对党内之意。共产党内使用“蛮”、“番”称谓，并非罕见。早在苏维埃革命时期，

共产党人就曾袭用“猺”等犬旁族称。
3
到达陕北之初，谢觉哉回忆长征过程时就说：“长征途上

碰到的少数民族，最令我感兴味的是‘蛮子山’上的‘蛮子’。——从大渡河南，至小金川、草

地、腊子口等地，我们都喊做‘蛮子山’。其实大渡河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的民族，是‘番’

不是‘蛮’——‘蛮子山’属越隽县。”
4
 

有些学者提议，通过删改志书和出台法律来纠正虫兽偏旁族称。黄文华认为，团结西南“蛮

族”抗战建国，应先消除歧视鄙视的心理，具体办法包括“改换各族名称”和“修删各省县志书”，

前者内容是废除犬虫偏旁，或另改名称，如“猺”、“獞”、“狆”、“獠”、“狪”等可改为“傜”、

“僮”、“仲”、“僚”、“侗”等。
5
贵州大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国钧认为，从犬从虫的各苗族名

称是汉人歧视心理的定名，“更有称苗族为‘苗匪’、‘南蛮’、‘蛮夷’。”改革苗族生活，应先消

除歧视心理，如“改换各族名称”、“修删各省县志书”。
6
律师丁裕长主张通过立法，禁止“汉字

含有侮辱或轻视的民族名称”，以期融和民族情感。
7
 

综上所述，1939 年前，改正虫兽偏旁或其他被认为有侮辱歧视意味的族类称谓已受普遍关

注。废除虫兽偏旁为首要步骤，具体主张可归为三类，一是易以亻或彳旁，二是改用自称名号，

三是改用区域区分。改正后的称谓属性也有三类：一是民族属性，如新疆维吾尔族、西藏民族，

指向建立多民族的民族国家；二是部族属性，如广西特种部族；三是区域属性，如南京国民政府

所称蒙人、藏人。后两者都主张“中华民族”具有单一的整个性，指向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

国家。改正方案和民族观念的不同，为日后争论与别择埋下了伏笔。 

二、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的经过 

“大汉族主义”的指控，国民党难以承受。1939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下令社会部、教育

部和中央研究院三机关负责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统一厘定各种虫兽偏旁族类名称。至于

如何规范新指称的属性和使用范围，国民党高层有其独特考虑与处置。 

1939年 8月 21日，国民政府接受行政院转呈的教育部呈文，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

长孔祥熙和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名义发出渝字第 470号训令，期望统一民族观念。
8
教育部呈文称：

“查我国民族文化血统混合已久，不能强为分析，国史记载，班班可考。后因辗转迁移，环境悬

殊，交通隔绝，语言风习，遂生歧异。”自格桑泽仁提议禁止称呼藏人为“番子”以后，“时逾十

                                                        
1
 参见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94-595 页。 
2
 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的标语、口号、对联》，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第 250 页。 
3
 详见《中共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转七军前委信》、《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第一号通告》，中共中央统战部

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127、147 页。 
4
 参见谢觉哉：《真是“蛮子”》，陈云等著：《红军长征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7 页。 
5
 参见黄文华：《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东方杂志》1938年 11 月第 35 卷第 21 号。 
6
 参见陈国钧：《西南新建设中的苗族问题》，《中华评论》1938 年 11 月第 1 卷第 4 期。 
7
 参见丁裕长：《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立法问题》，《申报》1939 年 6 月 19 日。 
8
 参见《历史语言研究所修正和国民政府抄发“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研

究院档案，档号 393-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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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不独积习未除，益以近来国内人士逐渐注意边疆问题之故，不妥名词之使用，有日趋扩大之

势。即以西南边地同胞而论，竟有二百余种不同之名称。广西省政府虽曾将猺、猓、獞等字改为

徭、 、徸等，以示平等，但不同民族之痕迹仍未见泯除。”主张对于“边疆同胞”称谓：第一，

普通文告及著作品、宣传品，应以地域为区分。如原籍蒙古地方的称“蒙古人”，原籍西藏地方

的称“西藏人”，其他杂居各省偏僻地方、文化相异的，照内地分为城市人乡村人的习惯，称为

某某“边地人”或“边县人”，以期减少分化民族的名称。若专为历史及科学研究，主张模仿广

西“前例”，一律改订含有侮辱性质的名词。第二，由教育部召集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呈请该

部转呈中央政府通令全国，“以后对于苗、夷、蛮、猺、猓猓以及‘少数民族’等名称，禁止滥

用”。
1
 

禁止滥用“少数民族”概念，有避免以苏东少数民族理论用于中国、针对日本利用民族自决

口号分化中国，以及国内民族划分引发的观念纠纷的国际与国内双重背景。
2
至改正蛮、猺等命

名，也事出有因。1939 年 3 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由审查会提出《关于危害民族团结之名词

应禁止滥用案》，指出：“在此次各案中间，常发现大中华民族团结之不妥语句，与目前社会上流

行之错误观念，若出一辙，对于抗战建国前途，影响至为危险。拟请由大会决定转请中央，通令

以后对于苗、夷、蛮、猺、猓、獞以及少数民族等民族<名词>，均禁止滥用。”使用不妥语句者，

或指内政部。该部提交大会的《推广西南边疆教育案》分析边疆同胞说：“查西南各省（包括川、

康、滇、黔、湘、粤、桂、青诸省）散居猓猡、□、夷苗、猺、獞、黎、獠、狆、卡瓦、蒲蛮等

族，名号繁多，分布错杂。”
3
 

事实上，抗战期间国民党内最先提出修改犬旁族类称谓的并非教育部，而是社会部。1939

年 1 月，国民党社会部接中国大众文化社呈文称，“我国边疆民族之名称常因‘猺族’、‘獞族’、

‘猡猡’等犬旁名词，引起国人之歧视，请予纠正，以免误会”。1月 21日，社会部长陈立夫致

函中央研究院，认为该呈请“不无见地”，鉴于此等民族名称各有历史渊源，请后者详细研究妥

善修改方案。
4
社会部“经函请中央研究院等详加研究，并将其拟就之纠正原则，函请教育部等

详加审核”。
5
 

中国大众文化社 1938 年 9 月间成立，宗旨是辅助社会教育，提高大众文化，发扬中华民族

革命精神，常务理事姚江滨、盛克猷、濮源澄，社长姚江滨。
6
姚江滨颇关注国内民族团结问题，

曾撰文称赞西北回教军民的抗日宣传活动。
7
同时留意普通民众的民族观念，认为一般所谓“中

国民族”，即古时“中原民族”，仅指黄河流域下游民族而言，其他民族则以夷、戎、蛮、狄称呼，

但今日的“中国民族”已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诸族。
8
姚江滨主张，既然是同胞，就

不应歧视，类似“内地民族”、“外族”的称谓固然欠妥，“普通人视边区民族为未开化的人，像

‘苗夷之乡’、‘苗子’以及‘蛮子’，最易引起苗族同胞误会的。就是‘猺族’、‘猓猡’等，一

律都从‘犬’旁，这多讨厌！既是‘人’，为什么用这样的记号？”
9
 1939年 1月 9日，姚江滨、

                                                        
1
 参见《对于边疆民族称谓之指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第 604-606 页。 
2
 参见杨思机：《“少数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早期演变——从 1905 年到 1937 年》，《民族研究》2011 年第 3 期；

杨思机：《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概念的生成与运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6 期。 
3
 参见教育部编印：《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报告》，1939 年，第 285、292、294 页。 
4
 参见《历史语言研究所修正和国民政府抄发“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研

究院档案，档号：393-157（1）。 
5
 参见《修正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 98 辑“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三），

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1984 年印，第 51 页。 
6
 参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转姚江滨等申请中国大众文化社备案函与社会部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

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25-330 页。 
7
 参见江滨：《国内民族的团结》，《时事新报》（重庆）1938 年 11 月 15 日。 
8
 参见姚江滨：《中国民族历史上的文化斗争》，《中央周刊》1939 年 2 月第 1 卷第 28 期。 
9
 参见姚江滨：《促进国内民族间的感情》，《西南日报·西南周刊》1939 年 1 月 6 日第 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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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源澄、盛克猷三人以中国大众文化社名义呈请社会部，认为团结抗战亟需化除国内民族隔阂，

促进各族感情，以后内地人民不能因为“边地民族”生活习惯差异，就歧视他们为“外人”，“误

称为异族”。“尤有甚者，常因猺族、獞族、猓猓等名词，为其从犬，而顾名思义，致易引起国人

之误会。”请社会部迅速予以纠正、修改，并通令全国人民尊重边地各族同胞。
1
 

接到社会部呈文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令社会部、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三机关负责改正“西

南少数民族命名”。根据亲历其事的民族学家芮逸夫描述，具体过程可分六个步骤：第一步，中

央研究院收到社会部函令后，因芮“曾从事考定我国四方少数民族名称之工作，遂与起草改正虫

兽偏旁命名之役。”芮逸夫初步统计了 50个西南少数民族俗用虫兽偏旁命名，接着厘订改正原则，

编成改正字表，并附说明函复。第二步，社会部将改正原则及字表送教育部签具意见，然后呈请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核定。第三步，社会部奉命将原案抄送教育部长陈立夫及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审核。第四步，社会部于 1940 年 1 月间会同教育部及中央研究院，就原

案及各方意见决定三点，商订改正原则二条，送请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同时附上中央研究院订定

的《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第五步，芮逸夫结合调查资料与古籍记载，增补虫兽偏旁命名，

再依据三机关商订的原则，重加改正命名表，共更正了 66 个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名称。修订

字表的过程，曾参考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员凌纯声、梁思永、董作宾、丁声树、劳幹、董同龢等人

的意见。第六步，傅斯年及中央研究院同仁审阅改正命名表后，函复国民党中央秘书处采择。
2
 

实际过程比芮逸夫描述的稍为复杂，教育部与社会部意见也不完全一致。1939年 1月 30 日，

中央研究院将社会部来函转给史语所。3月 11日，该所“拟就纠正原则一篇”，另纸奉复该院总

办事处。
3
 后来谷正纲接替陈立夫出任社会部长，陈立夫执掌教育部，陈立夫便转呈第三次全国

教育会议以生长所在地人称呼“边胞”的呈请，行政院遂颁布国民政府渝字第 470号训令。
4
1940

年 1 月 13 日，谷正纲函请中央研究院、教育部派人会商“修正西南少数民族俗用兽虫偏旁命名

一案”。1月 18日下午，社会部代表吴云峰、中央研究院代表朱希亮和教育部代表陈泮藻，在社

会部会议室召开商订修正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谈话会，拟订三项原则。第一、对少数民族

的一般称谓，应遵照国民政府渝字第 470号训令，以生长所在地人称呼。第二、为了便利学术研

究，拟请中央秘书处转函中央研究院依据下列原则，详细订正《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1.

凡属虫、兽、鸟偏旁的命名，一律改从亻旁；2.凡不适用于第 1项原则者，改为同音假借字，如

“蜑”、“蛮”、“狑”、“獞”等；3.根据生活习惯所加的不良形容词，概予废止，如“猪屎犵狫”、

“狗头猺”之“猪屎”、“狗头”等。1月 22 日，社会部向教育部、中央研究院检送了 18日的会

议纪录。
5
 

社会部主张禁止使用虫兽偏旁族称，认为“惟此类名词之所以逐渐消失而不用者，正因其原

意不善，故人乐于自称为‘中国人’。今兹之改，宜说明为统一名称之意义，仅为译述之便与对

人之尊称，非求其普遍称用。”除了中央研究院所拟改正命名外，教育部也曾拟出改正表，“惟研

究院所拟较为允当，宜以该院原件为蓝本，再参加教育部意见酌加修正”。
6
目前未见教育部所拟

                                                        
1
 参见《历史语言研究所修正和国民政府抄发“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研

究院档案，档号：393-157（2）；《增强各族团结修改猺猓名称——大众文化社具呈社会部》，《西南日报》1939

年 1 月 13 日。 
2
 参见芮逸夫：《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册，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1972

年版，第 73-74 页。 
3
 参见《历史语言研究所修正和国民政府抄发“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研

究院档案，档号：393-157（2）。 
4
 参见黄奋生：《抗战以来之边疆》，史学书局 1944 年版，第 61 页。黄奋生说国民政府渝字第 470 号训令是 1939

年 8 月 30 日颁布，日期疑误。 
5
 参见《历史语言研究所修正和国民政府抄发“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研

究院档案，档号：393-157（5）。 
6
 参见《修正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 98 辑，第 51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47 

改正方案，但可确定国民党最后综合了三机关的意见。 

国民政府迅速批准了芮逸夫的修订方案。因为表中颇多专门名词，国民政府文官处为免鲁鱼

亥豕之虞，曾派书记官姚轫发携表赴中央研究院，希望“惠派原经办人员详加校对，以免错误，

而便引发”。
1
 1940年 2月 6日，教育部向全国学校发出《修正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令》

2
。 

9 月 18 日，国民政府颁发渝字第 855 号训令，下发《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10 月 11 日，

行政院向各部、会、署、各省市政府下达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的训令。
3
 至此，国民政府

形式上完成了厘定“西南少数民族命令”。 

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对芮逸夫考定虫兽偏旁族类称谓的意义有所启发。冯大麟认为，

所谓侮辱性族称来源有三：第一、因出产命名，如“三苗”、“九黎”、“羌”。第二、因风俗命名，

如“戎”、“夷”、“狄”。第三、因居地命名，如“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歧视边族观

念主要起源于民族分布的自然环境和尊王攘夷的儒家思想，大别为两类：一为从文字意义上看，

含有侮辱性质的字，如“獠”、“獞”、“蛮”、“蜑”等，要么带有虫犬偏旁，要么加上夷蛮等字；

二为从习惯心理上看，被误认为有侮辱性质的字，本身无侮辱性质可言，如“戎”、“苗”、“番”、

“夷”等。冯大麟进而主张，只有民族同化才能真正消除欺辱色彩，因为古代闽、蜀、巴、荆、

蛮等地，如果至今尚未开化，则四川、湖南、福建人“亦将起而请求政府，通令全国禁止使用闽、

蜀、巴、荆等名称”。但同化方法短期难以奏效，目前只有如教育部所拟，但历史及科学研究“似

难遵行”。至于“仿广西省之前例”，如将“猺”、“獞”等改为“徭”、“徸”，因为中国文字多同

音异形、同形异义，甲改丙称，乙用丁名，骇新尚奇，互相立异，如此改动将增加指称繁杂程度，

稽考困难。为免互相纷歧，应统一审定不妥名称，办法可为：第一、换去偏旁。字音不变的，可

以亻彳等代替虫犬诸偏旁，如“猺”改为“徭”。第二、改为音近字。不能换去偏旁的，如“畏

吾儿”改为“维吾尔”；换去偏旁后意义容易含混或别具意义的，如“猡猡”改为“罗罗”、“猓

猓”改为“倮倮”、“獞”改为“僮”。第三、没有侮辱成分的，保存原名，如“苗”、“番”、“么

些”、“古宗”、“剌乌”。第四、废除附加字，如“白夷”、“怒夷”之“夷”，“蒲蛮”之“蛮”。
4
 

来自东北的国民党学者卞宗孟、赵公皎认为，教育部提出的原则应作为改正所有边胞称谓的

指标，盖以生长地人称呼边胞，本属当然。因为中华民族成分极为繁富，难分彼此，自古以来边

族称谓多歧，如东三省同胞，“几全体与汉族无择”。虽然吉、黑两省人民杂有历史遗存族裔，如

鄂伦春人、赫哲人、布利雅特人等，“然吾人固概以‘吉林人’或‘黑龙江人’称之，既不能称

之为‘满洲人’，尤不能以历史遗留之任何称谓称之也。”他们认为，从学术角度看，三机关商订

的原则仍属笼统，提请注意两个前提：第一，“凡一名称，必须具有充分之理由与必要，否则，

宜仍其故常，不应轻改”。第二，“凡一名称，必须有所依据，斟酌至善，不应妄改”。
5
 

根据上述两个前提，卞宗孟、赵公皎提出改正边胞称谓的六项原则：第一、与现在的边胞无

关的，仍然保存，如“匈奴”、“猃狁”、“吐蕃”、“哀牢”、“夜郎”。第二、不含轻侮意思的，仍

然保存，如“夷”、“苗”、“羌”、“戎”。第三、译音以较为雅驯的为准。如“柔然”之于“蠕蠕”、

“茹茹”、“芮芮”，“蒙古”之于“蒙兀”、“蒙瓦”、“盟古”、“蒙骨”、“蒙古里”、“蒙骨子”、“朦

古”、“萌古”、“盲骨子”、“忙豁勒”、“蒙部勒”，“维吾尔”、“畏吾儿”之于“缠回”。第四、字

                                                        
1
 参见《历史语言研究所修正和国民政府抄发“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研

究院档案，档号：393-157（6）。 
2
 参见《修正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令》，《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1940 年 2 月第 7 期。 
3
 参见《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教育》（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三十一年一月），

第 19-37 页。1940 年 10 月 20日，以两广为主要作战区域的第四战区，也由战区政治部转发了改正命名表。

参见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转发改正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对照表》，广东省中山市档案馆

藏，档号：1/A1.6/19/45。 
4
 参见冯大麟：《改革边疆民族不妥名称》，《边事研究》第 10 卷第 5 期。 
5
 参见卞宗孟、赵公皎：《边胞称谓改正原则之商兑》，《边疆研究季刊》1940 年 9 月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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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兽形的，以形声母代替。若一律改从亻旁，其字或为字书上所无，等于另创新字；或其字生涩

难读，推行颇为困难，如“獞”、“狑”、“猓”。改为彳旁亦不可，因其“意为小步”，“与人之意

无关”。第五、从虫形的，依其同音假借字改正。如以“曼”代“蛮”，“蜒族”、“蛋族”改为“延

族”。第六、附加形容字依其地域名称改正。如“苗”多至数十种，仅如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

所说的汉族依据服色和刺绣等所作的区分，别无他意，应用地域分别，并以县为单位，分布遍及

数县者，按人口最多的所在县冠以名首。至于附加词，若含侮辱性质，如“狗头猺”、“猪屎仡佬”

等应废止，不得已时也可用地域分别。
1
 

冯大麟、卞宗孟、赵公皎考虑的不仅是西南地区，而是放眼全国，同时也认识到四裔及虫兽

偏旁族称渊源久远，内容丰富，意义需要具体分析。芮逸夫也表示：“同仁中有以表中所收颇多

同族异称，因地殊号之命名，谓应加以考定者。作者亦自觉不应不予说明。”芮氏研究指出，一

般以为虫兽偏旁称谓皆鄙薄异族用语，其实绝非鄙薄一语所能涵盖，至少还有“虫兽种族之谬说”、

“环境习尚之使然”、“图腾信仰之标志”等内涵。芮逸夫详细梳理了四种意义的渊源流变，如谓

许慎《说文解字》所云蛇种、豸种、犬种，《山海经》所列诸兽身、蛇身、鱼身人等，其人皆具

虫兽形状，实是形容词汇。“而一经辗转传说，于是蛇种、豸种及犬种之说，遂流传至今。然则

吾人读许氏蛮、闽、貉、狄之解，固不应信以为真有所谓蛇种、豸种及犬种矣。”又如“羌”、“狄”、

“貉”、“蛮”，从羊从犬从豸从虫，应理解为牧羊人、使犬人、其地产貉、以毒驱虫。“盖东亚文

明，我族实先进于农业，比于其它种人，文化已显然不同，故称他种人每以其习俗物产为名，示

别于我也。”盘瓠犬种传说起自许慎之后，范晔《后汉书·南蛮传》等书均有记载，明清以来但

凡言及蛮夷，无不援引范氏之说，唐代杜佑曾讥讽范晔怪诞不经，宋代罗泌始言盘瓠非蛮人祖先。

近代民族调查证明，“傜人”确有盘瓠信仰，如凌纯声等发现云南河口村附近“傜人”村落家家

供奉盘瓠神位。“凌先生谓为傜人之图腾信仰，以现代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之观点言之，似可无

疑。”芮逸夫认为，当今习见的数十种虫兽偏旁命名，大都由于鄙薄异族心理而来，并非真以为

虫兽。宋元以来，“东北、西北之少数民族，已罕见用虫兽偏旁字命名者，而西南少数民族则用

虫兽偏旁，尤以用犬旁字命名者独多”。
2
 由此可见改正虫兽偏旁族类称谓仅仅针对西南少数民

族的原因。 

三、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的成效 

社会各界普遍赞同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却未必完全认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民族观

念及边疆政策。加上传统习惯心理根深蒂固，族类名目繁杂不易厘清，本身做法也有矛盾之处，

现代民族概念使用“泛化”等因素影响，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的成效受到很大制约。 

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一事引起各界关注。重庆《中央日报》、上海《申报》、《科学》，

均报道了此事及三机关拟定的改正原则。
3
共产党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全文转录了改正原则

及命名表。
4
1939年 5月，黄炎培在日记记录考察西康经过时写道：“自过大渡河，随处可见猓猡

族人，男女赶集，多能汉语。”“猓猡”两个字为原文，黄炎培后来将其改为“倮”。1942 年 10

月，黄炎培还将《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的改正原则记入日记。
5
 

多数学者自觉遵守国民政府训令，学术研究中使用虫兽偏旁族称的现象大为减少。卞宗孟等

                                                        
1
 参见卞宗孟、赵公皎：《边胞称谓改正原则之商兑》，《边疆研究季刊》1940 年 9 月创刊号。 
2
 详见芮逸夫：《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册，第 76-79 页。 
3
 参见《修正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中央日报》1940年 3 月 16 日；《西南少数民族纠正称呼》，《申报》

1940 年 4 月 13 日；《改正少数民族之称谓》，《科学》1941 年第 25 卷第 1-2 期合刊。 
4
 参见《西南少数民族依国府训令命名取消虫兽鸟偏旁》，《新华日报》1940 年 3 月 12 日。 
5
 参见朱宗震整理：《黄炎培日记》第 6 卷，华文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15、117、141 页；第 9 卷，华文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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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专门介绍了改正原则及命名表，认为“至为完备”。
1
受内政部委托调查贵州炉山苗族的大夏大

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泽霖、陈国钧，引用《贵州通志》等志书时特别说明：“原书苗族皆从犬旁，

今均改从亻旁。”
2
吴泽霖撰《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提到仲家时说：“仲字向用‘狆’，从犭，

带有侮蔑之意，故改仲。”
3
有学人在翻译外人考察西南地区的著述时认为：“罗字原有犬傍，以

兽拟人，有失平等之旨。且中国要人中，尽有罗罗族出身者，如龙云主席、卢汉将军皆是，故去

犬从罗。”
4
在云南双江、耿马、沧源、澜沧等地长期从事边疆教育的彭桂萼，非常反对歧视少数

民族，教学中禁止以“犭”作为民族名称的偏旁书写。“在一次批改学生作业时，他发现学生的

作业上关于佤族的名称写为‘犭’字样，当即在名称上画了两个红叉，并在作业本上写了‘糊涂

至极’四字。”
5
 

尽管如此，虫兽偏旁族称却始终没有禁绝，原因颇为复杂。首先，虫兽偏旁族称历史渊源久

远，要真正做到不仅字形祛除侮辱，心理亦没有歧视，诚非易事。1941年 10月 2日，广西省教

育会举行中等教育座谈会第 80 次会议，主席刘锡蕃谈到特种教育时，仍然称特教对象为“苗、

猺、狪、猡等”。
6
 此处犬旁名词不排除新闻记者误写可能，至少说明改正字形并不容易。据杨

成志说：“我们曾作过废除从前一切西南民族名称加上‘犬’字旁……的提倡，来打破汉人认他

们为‘狗头’的偏见。然而作者尝听见一般文人学士们甚至大学教授们问我，‘罗罗或猺人是否

有尾巴？’”
7
 可见，改变有形侮辱不易，祛除无形歧视更难。 

即便国民党的党政机关，也没有完全遵照训令办事。1942年 5月 16日，经济部长翁文灏出

席胡宗南在西安创办的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西北干部训练团第一边疆青年训练班集会，该训练

班所收学员中，非汉族占半数，包括蒙人、回人、藏人、哈萨克人等。翁文灏在日记中写道，在

班主任罗恕人讲话后，他们“又观哈萨人、蒙古人、番子等表演”。
8
 翁文灏是著名地质学家，

使用“番子”名称未必就有歧视，更多还是习惯使然。1942年 5月 21日，行政院再次向所属各

机关、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重申禁止滥用“苗”、“夷”、“猺”等称谓的训令：“兹查各机关公

文中对于边疆同胞之称谓，仍有沿用旧日名词情事，殊失政府改正称谓之意旨。嗣后各机关行文，

应对本院前后两次通令切实注意，凡属禁止加诸边疆同胞之名词，不得再行滥用，以期泯除界限，

加强整个民族之团结。”
9
 抗战胜利后，杨森在贵州推行同化边胞政策，设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

出版“边疆文化丛书”，将“厘订失常称谓”作为十二项内容之一。杨森认为：“过去为贵华贱夷

学说封部，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分类，而其造字命名，甚至有从犬，从虫，从羊，从豸，

易启误会者。……今宜共同倡导，重加厘订，代以人旁，或另拟适当之偏旁或替字，一洗从前之

错误，而符民族平等之宗旨焉！”
10
 

国民党选择以生长所在地人称呼“边胞”，目的是杜绝民族细分化的观念纠纷及分离中华民

族的各种风险，不失为一种理想，但既不能真正有效统治边疆民族地区，更不能遏止各种“民族”

概念的“泛用”。其中，汉民族指称的存废至关重要。有学者认为，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和国民

                                                        
1
 参见子曰：《边地少数民族命名的改正》，《益世报·边疆周刊》（重庆）1940 年 12 月第 6期。从内容判断，该

文作者至少包括卞宗孟。 
2
 参见吴泽霖、陈国钧编：《炉山黑苗的生活》，王晓莉、贾仲益主编：《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第一辑（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 页。 
3
 参见吴泽霖撰：《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1939 年），贵州省图书馆 1965 年油印本，第 24 页。 
4
 参见丁乙节译：《西康宁属旅行记》，《正言报》（桂林）1941 年 3 月 21 日。 
5
 参见杨宝康：《彭桂萼传》，学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0 页。 
6
 参见刘介等：《广西边疆教育及中等学校教师待遇问题》，《教育与文化》1941 年 11 月第 3 卷第 1 期。 
7
 参见杨成志：《怎样提高西南民族的文化》，《人类科学论集》，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 1943 年版，第 292 页。 
8
 翁文灏：《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770 页。 
9
 参见《奉令禁止公文中沿用足以妨害民族团结之名词通饬遵照由》，载《四川省政府公报》1942 年原第 319 期。 
10
 参见杨森编著：《贵州边胞风习写真》，贵州省政府边胞文化研究会，1947 年 7 月初版，辑印边疆文化丛书总

序，第 9-10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50 

政府对作为主体民族称谓的“汉”的存废只字未提，显然不是疏忽，而是在很多人看来，汉族的

地域认同或意识比民族认同或意识要强得多，无须处理，显然存在明显的优越感。
1
 事实上，国

民党人很早就发现并且普遍认为，汉民族指称并无存在的根据与理由，是造成一个中华民族认同

的最大观念障碍，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更下令废除汉族称谓，只是收效不彰。
2
 1943年初，蒋介石

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干脆提出，一个“中华民族”之内的汉、满、蒙、回、藏等族都只能称

作“宗族”，不能称“民族”的观点。
3
 1943年 9月 14日，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向国民党党政机

关抄送了蒋介石专门谈论民族及边疆问题的五点意见，主旨是继续阐发“宗族”论点。其中谈到：

“禁止滥用苗夷、蛮、猺等名称，政府曾有明令。至胡虏、满奴等名词，为昔日各宗族倾轧之际

互相诅咒之语，今人狃于旧闻，习焉不察，时或用之诗文，布之刊物，则大错误。又如满洲、华

北、华南等名词，沿用尤多。不知此皆敌寇所欲藉以离间我民族，分化我疆域之诡谋，国人岂可

随声附和，为所愚弄。”
4
 言下之意，错误使用倾轧时代的种族诅咒名词以及不恰当的地理划分

名称，将会落入帝国主义离间中华民族、分化中华民国的圈套。 

政府训令下发于前，最高领袖倡之于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改正虫兽偏旁乃至谩骂族称可

谓用心，但本身做法不无矛盾。有论者认为，国民政府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只是形式上

实现了民族平等，并没有对西南各民族进行认真的民族识别。
5
其实，国民党恰恰不希望民族划

分。然而，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不啻从学术研究角度承认各族的民族名称，与其主导的

一般观念（如蒋介石“宗族”论）相左，难免令人无所适从。可笑的是，连蒋介石本人都无法约

束自己。夷人出身的龙云主政云南，长期不服国民党中央政令，蒋介石在酝酿昆明事变期间，经

常在日记里怒不可遏地大骂龙云是“该猡”、“猾猡”、“猡猡”、“猡种”，“猡猡之终为猡猡”。
6
蒋

介石在政令统一遭阻之后的泄愤情绪，显然夹杂着汉人的蔑视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内同样存在对族类侮称禁而未止的现象。1942年 5月 23日，中共中

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版登载了署名“林间”的《一个掉队的小鬼》一文，文中描写长征故

事，用了一串“蛮子”、“老蛮子”等名词称呼当地藏民。读者韩璋批评说，这些名词是“大汉族

主义者”加在藏民头上的，不应使用。“我们延安还有很多同志，特别是经过长征的同志们，时

常提到‘经过蛮区域’。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过去我和几个藏民同志谈起话时，他们就提到这

个问题，他们说：毛主席在《论新阶段》上提出‘禁止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

文字与行动’，为什么还有人老是把我们叫‘蛮子’？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韩璋希望纠正“蛮

子”、“回子”、“苗子”、“达子”等称谓，代之以“藏民”、“回民”、“苗民”、“蒙民”等平等名称。
7
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关于“中华民族”单一整个性的民族理论，批判蒋介石的“宗族”论为否认

“少数民族”存在的“大汉族主义”。
8
 从秉承的民族理论看，共产党没有理由反对“改正西南

少数民族命名”，却不会否认他们单独的“民族”身份。 

其次，虫兽偏旁族称名目繁杂，往往音同形异或形同义异，短期不易厘清渊源流变及其复杂

关系。三机关拟定的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尽管搜罗丰富，但中国地广人众，各族类大杂居、小聚

居，血统、社会制度、风俗习尚乃至宗教信仰等无不交互影响，水乳交融成文化复合体，指称与

                                                        
1 参见娄贵品：《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民国时期改废少数民族称谓的历史考察》，《中国民族报》2013 年 11 月

15 日。 
2
 详见杨思机：《汉民族指称的形成与论争》，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报告，2013年 1 月。 
3
 详见蒋中正：《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 1943 年，第 1-12 页。 
4
 《抄发委员长蒋关于民族及边疆问题代电令仰遵照》，载《江西省政府公报》1943 年 11 月 16 日第 1293 期。 
5
 参见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 1929-1948》，第 167 页。 
6
 参见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5、147、154

页。 
7
 参见韩璋：《尊重少数民族》，《解放日报》1942 年 6 月 10日。 
8
 详见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山东新华书店 1949年 5 月再版，第 2-8 页；周恩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47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51 

实体混杂难辨。抗战期间云南省曾编辑《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在厘定边民种类时，“所列各民

族之命名，其见于此项命名表者即从其规定，并于备考栏内注明。其未见此表者，亦本中央改正

命名之原意加以改正，以示平等。”
1
 证明各地情形和对象不同，落实起来只能因地因人制宜。

西南地区类似云贵的情形不在少数。 

事实证明，如果未经大量实地调查和深入历史研究就仓促厘定族称，难免削足适履，甚至强

他人以就我。格桑泽仁主张将川、康、藏、青的“藏番”、“番人”、“蛮子”、“夷人”统一称为“西

藏民族”，但《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 1935 年考察发现，四川松潘藏人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

“汉人称藏人为‘番子’，‘番子’乃视之为蛮夷之称，自民族平等之眼光观之，此种称呼，至不

合理。但若干藏人，亦只自知其为‘番子’，不知为‘藏族’”。
2
 可见，“藏族”未必是所指“藏

人”（或未承认是“藏人”）的自称，至少不为范长江所见四川松潘“番人”认同。 

就汉字改革进展而言，统一改正虫兽偏旁族称也不无困难。留心汉字改革的张公辉认为：“近

年我国政府及社会人士努力于整理旧字，创造新字，纂定科学名词，改正边疆民族的虫兽偏旁命

名字……猺、猡等旧字的改正，将国字加以整理与补充，使适于现代应用。此种实际的工作，贡

献于我国社会很大，较之于盲目倡导废除国字的空想主义者们，大有天壤之别。惜乎造字、译音，

都没有固定的形声标准，以致纷歧错杂，不能表现新字的力量。”主张除了指定注音字的标准声

符外，还应确立形符的准则，以期整齐划一。
3
 如果说汉字注音趋势不可阻挡，那么形声准则没

有统一则间接制约少数民族名称的确立及普遍使用。 

再次，三机关商订的改正原则及命名表，学术界褒贬不一。卞宗孟等人的“商兑”，即为显

例。受广西特种部族教育影响较深的学者，包括张君劢、唐兆民、岑家梧、梁钊韬、徐松石等人，

依然遵从广西“前例”，习惯或兼以“徭”代指原本惯用的“猺”。
4
 黄奋生曾将广西改特种部族

名称的犬旁为彳旁，记成改为亻旁，应为以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后的观念倒述之故。
5
有

学者质疑民族学家徐松石《泰族徸族粤族考》书中使用彳旁族称，谓：“西南部族，其字昔多从

犬旁，今年功[训]令改从人旁。是书于从人旁之字，多改从彳，不知何故。”
6
 徐松石却有特殊

考虑，认为：“按徸字以前作獞，乃唐朝不得志于南诏，鄙视南方部族而作成的，与古时称南方

的人为蛮为闽，加一虫字，而视之为蛇种，完全同一意义。”“徸族”祖先乃舜帝时大诸侯苍梧国，

可远溯至伏羲和女娲，“徸族”同胞现以广西居多，广东的“黎族”、“蜑族”，云南的“摆族”，

和贵州的“ 家”等，均隶属于“徸系”。“泰人、狫、獠人、摆人、 、土人、 家、黎人、蜑

人等，都以称为徸族最多适当，因为徸字是直接推源于苍梧古族的。”汉、“徸”同源异流、血统

互渗。
7
 意思是，称“徸人”、“徸族”更能显示“徸系”族人与苍梧古族、中原文明同源的密切

联系，反而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整个性。 

从产生时间顺序看，“徸”的称谓确实比“僮”古老。徐松石的主张是否正确暂且不论，关

键在于，确立各非汉人群的命名，究竟应上溯到何时何地，所谓“汉称”、“自称”与“互称”的

关系如何，采用何种标准取舍，不但当时没有统一认识，而且至今争议不小。留法学习民族学的

谢康颇为赞赏国民政府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认为“经过这番正名的工作，对于民族政策

                                                        
1
 参见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 1929-1948》，第 54 页。 
2
 参见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重庆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3 页。 
3
 参见张公辉：《国字整理发扬的途径》，台湾评论社 1946 年版，第 43 页。 
4
 详见[英]台维斯著、张君劢译：《云南各夷族及其语言研究》，长沙商务印书馆 1941 年版，第 49-50 页；唐兆

民：《徭山散记》，桂林文化供应社 1942年 9 月版；岑家梧：《中国民族的图腾制度及其研究略史》，《西南民族

文化论丛》，广州岭南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 1949 年版，第 208页；梁钊韬：《边政业务演习的理论和实施》，凌

纯声、林耀华等著：《20 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1-266 页。 
5
 参见黄奋生：《抗战以来之边疆》，第 61 页。 
6
 参见壹：《傣族徸族粤族考》（书评），《图书季刊》1946 年 12 月第 7 卷第 3、4 期合刊。 
7
 参见徐松石：《泰族徸族粤族考·序言》，中华书局 1946 年版，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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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行，当必有很大的补益”。同时也指出，要彻底改正名称，“必须有民族学的知识作根据，才

能够斟酌至当，免于错误，同时也便于学术上的研究和教育上的工作”。
1
 言下之意，此次改正

名称或未“斟酌至当”。 

更为重要的是，指称对象并未参与改名过程，指称与实体未必完全对应，名称不适问题在所

难免。据民族学家马学良说，彝人自称“纳素”或“馁素”，汉人多称“猓猡”，彝人认为这是一

种蔑称，土司官家更不能如此称呼。1941 年，马学良陪同万斯年前往云南丽江纳西地区收集纳

西图形文字时，万斯年不知道这是侮称，与土司面谈时，“曾以‘倮罗’呼之，因而引起土司的

大忌和反感，要家奴转告我勒令万先生立即离开，否则不负责他的安全问题”。
2
“猓猡”与“倮

罗”形异音近，即使改用后者，听起来区别似不明显。化学家曾昭抡在西南联大期间曾经带队考

察大凉山，论及改正侮辱性称谓一事说：“倮夷当中，对于‘蛮子’、‘猓猡’两名，深恶痛绝。

后者虽改作人旁，无补于事。原因是他们根本不识汉字，只认此两字含有侮辱之意，听到就感觉

痛恨。至于犭旁人旁，声音上毫无区别，当然不是他们所能辨明。”“夷人”一名在汉人眼中不免

含有蔑视成分，但“夷人”并不这么认为，而是喜欢“夷家”称呼，称他们为“夷家”与他们称

汉人为“汉家”一样表示敬意。
3
 

抗日战争胜利后，少数民族问题成为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内容，使用虫兽偏旁族称受人类学

民族学者更为严厉的批评。费孝通将其比作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屠杀阿尔西尼亚人，认为

文化差别、武力悬殊，“把生物上相同的人，心理上划下了相异的属类”。
4
 胡庆钧批评中国人喜

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词句，甚至加上虫兽偏旁指称异族，其实都是“大汉族主义”欺骗少

数民族的行为，与帝国主义为了便于侵略殖民地弱小民族，依据肤色将人类分为不同人种，以致

形成差等的看法并无本质不同。
5
 

当现代民族意识普遍强化后，非汉人更加不能容忍虫兽偏旁称谓。1945年 7月 14日，国民

参政员格桑泽仁在四届国民参政会第十一次会议讲话时，再次提出希望政府明令废止“番子”、

“蛮子”、“古宗”等称呼。
6
苗民杨砥中说：“民国以前，汉人一向把苗民叫做‘苗子’，或看作

‘猡’、‘猺’，在这些字眼上，充分的表现出当日内地人对他们的侮蔑。”
7
 国民党西康省党部委

员麻倾翁在制宪国大期间对记者说：“汉人很瞧不起边民，即以我个人来说，以省府委员兼国大

代表的身份，出入之间，卫兵不但不理，反喊我蛮子，言之痛心。边地民族是何等的受汉人蔑视，

可想而知。”
8
 苗民梁聚五主张：“要消灭过去各民族间敌视与仇视的成见，废除对各民族有侮辱

性的‘盘瓠’、‘蛇种’、‘变篓’、‘□鬼’……等传说。即在文字上，一向惯加‘犬’旁、‘虫’

旁之‘猺’、‘狑’、‘蚩’、‘蛮’……等字样，亦须严加改正。”“国民政府虽廿九年九月十八日明

令更正，但未彻底实行。”
9
 由此可见，虫兽偏旁族称已经成为构建统一的“西藏民族”、“苗族”

等现代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障碍。即便国民政府完全落实训令，非汉族若不能获得与民族身份相

称的平等地位与实际利益，也不会真正认同。 

四、“侮辱”“歧视”意义的约定俗成 

                                                        
1
 参见谢康：《民族学与中华民族的认识》，《建设研究》1940年 5 月第 3 卷第 3 期。 
2
 参见马学良：《追念万斯年先生彝区访书遗事》，《马学良民族语言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65 页。 
3
 参见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求真社刊，1945 年 4月渝初版、1947 年 8 月沪再版，第 92 页。 
4
 参见费孝通：《论武器》，《理论与现实》1946 年 7 月第 3 卷第 2 期。 
5
 参见胡庆钧：《关于“从猿到人”》，读者书店编委会编：《猿是怎样变成人的》，读者书店 1949 年版，第 8-9 页。 
6
 参见格桑泽仁：《边人刍言》，南京新大陆印刷厂 1946 年版，第 58-59 页。 
7
 参见杨砥中：《滇川黔夷苗实察记》，《欧亚文化》1940 年第 3 卷第 1 期。 
8
 参见任善学：《蓉雅纪行》，《边疆服务通讯》1946 年 10 月第 9 期。 
9
 参见梁聚五：《西南边地概况》，《黔灵》1946 年 1 月第 1 卷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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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兽偏旁族类命名改正以后不但没有禁绝，由于“民族”概念使用的泛化，更由于后人的“观

念类化”与“统觉作用”甚至“倒果为因”诸因素影响，其意义反而逐渐更多突出“侮辱”、“歧

视”的一面，影响极其深远。 

王明珂认为，国民政府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显示了由国家与学界共同促使一向“被

污化”的“华夏边缘”，称谓受同等尊重。“虽然，改变过去视之为‘蛮夷’的命名，并不能立即

改变汉人对边疆非汉族群的歧视，但这的确是数千年来视‘夷、戎、蛮、狄’为‘非人’的华夏

边缘概念转变之始。”
1
 从民族指称产生演变的角度看，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是西南非汉

族类国族化的重要环节，但古代夷、戎、蛮、狄等包含怎样的“非人”意义，前述芮逸夫的考定

结论表明，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此围绕本文主题稍作讨论。 

据芮逸夫考察，在虫兽偏旁族称产生及其侮辱意味逐渐强化的过程中，近人作用不容低估。

隋、唐以前以虫兽偏旁命名的，不过“蛮”、“闽”、“蜑”、“蟾”、“貉”、“狄”、“玁狁”（即尧时

之“獯鬻”，“獯”本作“熏”，其犬旁当系汉后人所加）、“獽”、“ ”、“獠”、“狼”等十余种，

至宋、元乃有“猫”（今通作“苗”）、“猺”（宋以前作“傜”或“徭”）、“獞”、“犵狫”、“犵獠”、

“犵狑”、“犵 ”、“犵 ”等。明清以来，更有“狸”（汉时作“俚”或“里”）、“猓猡”、“猓黑”、

“猓武”、“阿猓”、“猡缅”、“ ”、“ ”（或作“犺”）、“阿猖”、“狜猔”、“ 獚”、“狢獞”、

“狢 ”（又作“貊貐”）、“狑”、“狙”、“ ”、“狪”、“犽”、“猍”、“ ”、“ ”、“狆”、“喇 ”

（又作“ ”）、“ ”、“ ”、“猀”、“ ”、“ ”（或“ ”）、“ 鸡”（“ ”或作“牳”，“鸡”

或作“ ”）、“獛喇”（“獛”或作“ ”）、“ ”（或者“骠”）、“羯些”等，“其字皆近三数百

年来之字书始收之”。有些犬旁字眼古代并不存在，“如 、 、狜、 、 、猀、 、 等，

至 、狴、 、 、 、 、 、 、 、 等字，即近出字典亦皆未收，盖显然由后人假借

兽名或杜撰犬旁字以名之也。”
2
 

所谓后人假借或杜撰，当包含辛亥革命的影响。清末排满革命人士在承袭前人习惯观念基础

上，普遍援引外来民族理论，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胡虏贱种”、“满奴”等辱骂色彩浓厚的种族名

词。章太炎、刘师培、柳亚子等更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基础，侧重解释虫兽偏旁称谓包含歧

视为非人类意义，以此作为排满革命的学理依据。
3
章太炎的友人孙宝暄认为：“枚叔深小学，力

持逐满之议，以夷狄为非人类，谓《说文》西羌从羊，南蛮从虫，北狄从犬，东貉从豸。”而东

夷不比从羊虫犬之人，东夷之后的满人不当在驱逐之列。而《通典》有关匈奴“狼妻”、《后汉书·南

蛮传》有关武陵蛮出自高辛氏之女与“盘瓠”等记载，视外夷为非人种，都是国人“臆造”，以

示轻贱。“盖于本国之帝王，则往往尊为神种，如玄鸟生商，朱果呈祥之类；于他国之人，则目

为兽种，如狼生犬生之类，皆无稽不可信。乃通人学士，公然援据，以构成种族之见，抑何陋耶！

且既信外夷为兽种，则于本国皇室亦信为神种耶？言之可发一哂。”“余素无种族之见，因枚叔善

言小学，严种类之辨，故即据小学与之争。”
4
 孙宝暄认为东夷不比名称从羊虫犬之人，对后者

仍有偏见，但至少说明，对于四裔名称及盘瓠传说理解的差别，往往取决于政治立场等其他因素，

而非字义本身。 

诚然，不是所有革命派都如章太炎等人一样。1911 年 6 月，宋教仁主办的革命派报刊《民

立报》有篇文章习惯性地用“ ”一词，有位读者及时来函指出不妥。宋教仁闻过则改，立

即刊文公开认错，并劝国人抛弃尊己贱人的偏见恶习：“夫习惯上素有以恶称加诸各种之习，此

                                                        
1
 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 217 页。 
2
 参见芮逸夫：《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册，第 79页。 
3
 详见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66-167、357、361 页；刘师培：

《攘书》，《刘申叔先生遗书》第 18 册，中华书局 1934 年版，第 3-7 页；师南（柳亚子）：《神州种族学卮论》，

《复报》1906 年 12 月第 7 期。 
4
 参见孙宝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93、397、4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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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宗法社会时代之遗风犹有存者。今而后，吾人当力除此习。不独‘回回’为然，‘回回’以外

各种人之称名，其文不雅驯当更易者，更不鲜，如广东‘客老’或作‘犵狫’，贵州‘仲家’或

作‘仲家’，四川‘罗罗’或作‘猡猡’，云南‘潞人’或作‘ 夷’，‘求人’或作‘ 夷’，‘力

些’或作‘ ’，皆是也。”
1
 但像宋教仁提出改正不妥族称的革命派毕竟少见。国民政府教育

部曾经严厉批评专制时代“视为附庸化外”的政策，民国以来帝国主义的“恶意宣传”，以及抗

战时期盛行的“边疆研究”，
2
 但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绝口不提，显然并非无心之失，而

是刻意回避这一特殊“倾轧”时代，以免批评革命先辈辱骂少数民族的众矢之的殃及自己。 

从逻辑和事实两方面看，虫兽偏旁称谓的“去侮辱化”以其含有侮辱歧视意义为前提，本身

也是“侮辱化”强化及至约定俗成的过程。卞宗孟、赵公皎认为，虫兽偏旁族称虽有其形成历史，

但“晚近边疆问题，亟为国人所重视，边胞称谓之范围日广，而不妥名称之使用，亦有日趋扩大

之势”。“甚有原名本无轻侮之意，而一般人亦因统觉作用或观念类化之故，并以轻侮视之，以至

凡对边胞个别有所称谓，无论见于口说，或形诸文字，均觉有歧视之嫌。”如“夷”、“苗”、“羌”、

“戎”等字，原本不含侮辱之意，如果“妄加改易”，反而多事。“惟问题所在，盲为一般人蔑视

边族之错误观念，积渐不改，遂谓凡属边胞称谓，均系意含轻蔑，此实倒果为因之见，显属谬妄。”
3
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一书中批评时人使用侮辱蛮人的文字，但他本人此前也不能免俗。刘锡

蕃在 1925年写毕的《苗荒小纪》一书序引中，开篇即谓：“吾桂全民九百万，苗猺、狪、獞诸族，

数殆半之。”
4
以至于有当代学者批评刘锡蕃仍然没有摆脱以往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偏见，而有

学者则认为当时多数民族学者，如费孝通、王同惠等，同样使用犬旁民族称谓，唯独批评刘，未

免过于苛求。
5
揆诸史实，近代多数民族学者和民族史学者，都曾经使用虫兽偏旁族类称谓，与

其说他们普遍存在民族偏见，不如说他们起初并不清楚这些名称包含何种侮辱意味，后来才接受

这种认知，更加接近真相。1930年杨成志提出废除犬旁族称时，就将“猺”改作“䍃”，但仍兼

用“猺”字，直到 3年后才彻底改正。
6
 

1950年 6月，马学良撰文提及陪同万斯年考察纳西地区一事，痛加针砭道：“近闻报章书刊

上很多介绍兄弟民族的记载，仍多沿用旧名，有伤感情，这是由于不知其本名之无意称呼。”如

把兄弟民族“卑之若虫、草、鸟、兽，而予以蜒、蛮、苗、鸦雀苗、猺、獞、猓猡等贱称”。主

张分别审查兄弟民族现有名称，严格取缔带有侮辱性的“诨号”，直接以各族自称名号命名。并

批评说，国民党教育部主张用生长地人称呼兄弟民族，“寓有同化的阴谋”，不但是一纸公文，

并且引起反感。有几个民族学者提出，凡属虫兽偏旁名称一律改从亻旁，虽有文字进步，但“形

异而音实同，只供目验，仍不便口呼”，并非彻底办法。例如，有关“倮罗”来源和命名的多种

说法均有问题，不如以其自名“内素”命名来得名正言顺。若谓“苗”名目繁多，正名困难，则

仍受过去记载的“蒙混”。“所谓前人撒土，后人迷眼。我们现在应当拭净迷眼的沙土，应用民

族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的知识，去分析哪些民族是属于同系，就以其自名的共名名之。”
7
马学

良的观点，可视为当时及此后一般人对虫兽偏旁族类称谓意义和国民政府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

名”的普遍认识，也预示大规模民族识别势在必行。 

为了纠正指称与实体不对应的弊病，新中国的民族识别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力求将民

                                                        
1
 参见宋教仁：《谢投函者》，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 2011 年第 2 版，第 242 页。 
2
 参见《对于边疆民族称谓之指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第 604-605 页。 
3
 参见卞宗孟、赵公皎：《边胞称谓改正原则之商兑》，《边疆研究季刊》创刊号。 
4
 参见刘介：《苗荒小纪》，商务印书馆 1928 年初版，“序引”第 1 页。 
5
 参见[日]冢田诚之著、甘文杰译：《新中国成立前后有关壮族论著的比较研究——以刘介与黄现璠的主要著作

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 3 期。 
6
 详见杨成志：《我对于云南罗罗族研究的计划》、《广东北江䍃人调查报告导言》、《广东北江䍃人的文化现象与

体质型》，《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第 223-224、243-279 页。 
7
 参见马学良：《我们应当怎样称呼兄弟民族》，《光明日报》1950 年 6 月 16 日。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55 

族意愿、历史依据和客观实际相结合相统一。
1
 改正各种不恰当指称，成为民族识别的前期工作

之一。1951年 5月 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

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
2
新中国将“狆家”改为

“仲家”、“狪”改为“侗”、“犵狫”改为“仡佬”、“獞”一度改为“僮”等，证明国民政府改正

“西南少数民族命名”并非毫无影响。有人认为，“傈僳”二字乃 1949年以后《中央制定改正西

南少数民族民族命名表》正式启用，此前或加“虫”旁，或加“犬”旁。
3
该表遍寻未见，疑为

国民政府《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之误。 

五、结语 

虽然中国古代已有改变族类名称，祛除侮辱以示尊重被指称者之举，但纵观民国时期改正西

南地区虫兽偏旁族类命名的演变历程，以及各种主张起伏变化的脉络，不难发现外来民族理论的

主导影响。各种批评的锋芒所向，是侮称背后的民族观念及相应政策，尤其集矢于古代夷夏之辨。

传统文化中，衡量族类文野的根本标准不在指称字形的贵贱，而在于是否接受华夏文明以及融入

程度，以此保持华夏文化本位。早经融合的蜀、闽两地人不以其字从虫为耻，清朝雍正皇帝不以

夷狄指称为耻，证明文化心理的确立及转变，对命名褒贬的理解及取舍有决定性影响。从汉字的

表意等功能看，西南地区虫兽偏旁族类称谓，乃至蛮、夷、戎、狄四裔名称，除了鄙薄之意，至

少还有虫兽种族谬说、环境习尚使然、图腾信仰标志等内涵，不能一概而论。虫兽偏旁族类命名

的侮辱歧视意义固然有自身的历史文化渊源，但“民族化”与“去侮辱化”也在客观上导致其不

断强化，以至约定俗成。 

改正西南地区虫兽偏旁族类命名与中国人确立中华民族认同和建立中华民族国家密切相关。

废除虫兽偏旁指称是各方共识，具体有改虫兽偏旁为亻彳诸偏旁、使用自称名号与改以区域区分

三种做法，新指称相应有民族、部族与区域三种属性，根本分歧在于现代民族国家类型的理解与

取舍，逐渐形成两种代表性的主张。究竟是强调各民族属性，废除具有侮辱歧视意义的民族称谓，

重新进行民族划分，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国家，还是强调区域属性及公民属性，废弃包

括汉族在内的各族各类称谓，禁止民族划分，淡化并消解各民族分立的意识与风险，培养和强化

中华民族认同，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不但当时意见纷纭，而且至今仍存争议。历史与

现实经验表明，现代民族指称对族类关系发展的影响潜移默化。这两种宣称民族平等的主张，但

皆有利弊得失。关键在于，如何改革创新，兴利除弊，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与各族平等和睦相处

之间取得最大限度的平衡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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